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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各界人士踴躍捐贈書刊資料以豐富本校圖書館館藏資源，提供全校教職員

生閱覽，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圖書館獎勵捐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館接受捐贈圖書資料，以有益教學研究及身心陶冶為原則。惟如有以下各情形者，

得婉拒之：  

一、 違法、查禁、盜版或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者。  

二、 嚴重塗鴉、缺頁、破損、發霉等已不堪使用之書刊。  

三、 零星之單期雜誌、報紙及少於四十八頁之小冊子；惟繪本圖書不在此限。 

四、 學校教科書，如高中職以下（含）各級學校教科書、升學、考試用參考書等；

或已失時效者不收(如電腦書距今五年以上)、不完整之規格，法規標準或圖書

等，但珍貴資料不在此限。  

五、 充滿暴力色彩及有礙風化之書刊。  

六、 言論偏激之政治、宗教等書刊。  

七、 本館第三本複本。 以上若有爭議時，得由本館業務承辦人員提請館務會議討論

後決定之。  

第三條 圖書捐贈，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直接捐贈圖書。  

二、 提供經費，指定購買之圖書，由本館代為購買。  

三、 提供經費，由本館自行購買。  

第四條 捐贈上述圖書資料時，應請捐贈人開列目錄，及捐贈人姓名略歷，以便本館驗收並致

謝函。  

第五條 本館收到捐贈之圖書資料時，均備專函致謝，由管理人員審閱其內容後，如納入館藏，

本館將於該書上加註捐贈人姓名，並將捐贈者贈書明細陳列於館藏查詢網頁的「捐書

芳名錄」中，以茲感謝。  

第六條 捐贈圖書處理方式如下 

本館有權決定捐贈圖書資料之典藏地點及陳列、淘汰或轉贈等處理方式；捐贈之書刊

資料，如本館已有且具參考價值者，本館得轉送本校教職員生或其他有需要的圖書館

典藏。



 

第七條 捐書獎勵方式 

捐贈書刊品質良好，經本館管理人員審核合於條件者，由本館頒發各種獎勵：  

一、學生部份  

(一)捐贈圖書一次達十冊以上者，致贈感謝狀乙張。  

(二)捐贈圖書一次達二十冊以上者，致贈感謝狀乙張，並提高圖書借閱權限等

級同本校研究生，有效期限自捐贈日起一年。  

(三)捐贈圖書一次達三十冊以上者，致贈感謝狀乙張，並提高圖書借閱權限等

級同本校教職員，有效期限自捐贈日起一年。 

二、教職員部份  

(一)捐贈圖書一次達五十冊(含)以上者，列入圖書館榮譽讀者名冊，有效期限

自捐贈日起半年及感謝狀乙張。  

(二)捐贈圖書一次達一百冊(含)以上者，公開表揚並列入圖書館榮譽讀者名

冊，有效期限自捐贈日起一年及感謝狀乙張。  

(三)捐贈圖書一次達二百冊(含)以上者，公開表揚並列入圖書館榮譽讀者名

冊，有效期限自捐贈日起二年、感謝狀乙張及感謝獎盃乙座。  

三、校外人士  

(一)捐贈圖書，一次達五十冊以上者，致贈感謝狀乙張及一年期榮譽借書証乙

張。  

(二)捐贈圖書，一次達一百冊以上者，公開表揚並致贈感謝狀乙張及二年期榮

譽借書証乙張。  

(三)捐贈圖書，一次達二百冊以上者，公開表揚並致贈感謝狀乙張、感謝獎盃

乙座及三年期榮譽借書証乙張。  

四、圖書館榮譽讀者，依其所提供之貢獻，得享有本館所提供之禮遇服務如下：  

(一)借書總數以五十冊為限，借期同本校教職員工，但須於榮譽讀者身份截止

日前全數歸還。  



 

(二)申請借用研究小間，借期同本校教職員工，但須於榮譽讀者身份截止日前歸還。  

(三)申請使用多媒體資料區，使用時間不限，直至當日閉館為止，多媒體電子資料每

次可借三件。借期同本校教職員工，但須於榮譽讀者身份截止日前歸還。  

第八條 捐書代金獎勵辦法：  

一、 個人捐款達新台幣二千元以上者，致贈感謝狀乙張及精美紀念品乙份。  

二、 個人捐款達新台幣一萬元以上者，致贈感謝狀乙張及精美紀念品乙份，致贈感謝

獎盃乙座、精美紀念品乙份及並列入圖書館榮譽讀者名冊，有效期限自捐款日起

一年。  

三、 個人捐款達新台幣五萬元以上者，公開表揚並致贈感謝獎盃乙座、精美紀念品乙

份並列入圖書館榮譽讀者名冊，有效期限自捐贈日起五年。  

四、 個人捐款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者，公開表揚並致贈感謝獎盃乙座、精美紀念品乙

份並永久列入圖書館榮譽讀者名冊。  

五、 個人及企業捐贈金繳交學校後，依相關規定辦理，提供圖書館專款專用。  

第九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